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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2 月 1 8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2 0 0 2 2 9 2 3 1 號

茲修正預算法第二十八條及第六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預算法修正第二十八條及第六十三條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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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8 日公布 

第二十八條  中央主計機關、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、審計機

關、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算

前，依左列所定範圍，將可供決定下年度施政方針之參考

資料送行政院： 

一、中央主計機關應供給以前年度財政經濟狀況之會

計統計分析資料、國民幸福指數變動趨勢、下年

度全國總資源供需之趨勢，及增進公務暨財務效

能之建議。 

二、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應供給以前年度重大

經濟建設計畫之檢討意見與未來展望。 

三、審計機關應供給審核以前年度預算執行之有關資

料，及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不經濟支出之建議。 

四、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以前年度收入狀況，財

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不經濟支出之建議及下年度

財政措施，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度。 

五、其他有關機關應供給與決定施政方針有關之資料。 

第六十三條 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，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

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不足，而他科目有賸餘時，得辦

理流用，流入數額不得超過原預算數額百分之二十，流出

數額不得超過原預算數額百分之二十。但不得流用為用人

經費，且經立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不得流用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2 月 1 8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2 0 0 2 2 9 2 4 1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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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增訂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三條文；並修正第

十二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六條、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，公布

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
學校衛生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三條文；並

修正第十二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六條、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

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8 日公布 

第 十 二 條   學校對患有心臟病、氣喘、癲癇、糖尿病、血友病、

癌症、精神疾病、罕見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之

學生，應加強輔導與照顧；必要時，得調整其課業及活動。 

第 十 五 條   學校為適當處理學生及教職員工緊急傷病，應依第二

項準則之規定，訂定緊急傷病處理規定，並增進其急救知

能。 

前項緊急傷病項目、處理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

，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學校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之情形，應採緊急救護措施

，同時應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處理。 

第 十 六 條 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，專科以上學

校得視需要開設健康相關之課程。 

健康相關課程、教材及教法，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特

性及需要，兼顧認知、情意與技能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118 號 

 4

第一項健康相關課程應包括營養教育，以建立正確之

飲食習慣、養成對生命及自然之尊重，並增進環境保護意

識、加深對食材來源之了解、理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

為目的。 
學校得安排學生參與學校餐飲準備過程。 

第二十二條  學校應加強餐廳、廚房、員生消費合作社之衛生管理。 
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應辦理前項設施相關人員之衛生

訓練、進修及研習。 
學校餐飲衛生管理，應符合食品衛生管理法第八條第

一項所定食品之良好衛生規範準則。 
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立餐飲衛生自主管理機制

，落實自行檢查管理。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一次

，並予記錄；其紀錄應保存三年。 
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管機關不定期

抽查學校餐飲衛生，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

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。 
第一項及第四項之管理及督導項目、方法、稽查及其

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第二十三條  學校供應膳食者，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

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，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

食營養素參考攝取量提供衛生、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，

實施營養教育，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行。 
學校供應膳食，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。 
第一項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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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認證之在地優良農業產品。 
第二十三條之一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班級數四十班以上者，應至少置

營養師一人；各縣市主管機關，應置營養師若干人。 
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下： 
一、飲食衛生安全督導。 
二、膳食管理執行。 
三、營養教育之實施。 
四、全校營養指導。 
五、個案營養照顧。 

第二十三條之二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，負責

規範、輔導、考核及獎懲學校辦理午餐相關業務。 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午餐應成立學校午餐供應會或

相當性質之組織，其組成、評選、供應及迴避原則，由各

該主管機關定之。 
主管機關得補助國民中小學設置廚房，並因應山地、

偏遠及離島地區之需要，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午餐

；其補助辦法，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二十三條之三  學校辦理膳食之採購，應參考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

購契約書範本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契約，報請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前項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契約書範本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午餐應成立專戶，其收支帳務

處理，依會計法及相關規定辦理，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學

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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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2 年 12 月 6 日至 102 年 12 月 12 日 

12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 
․接受日本「每日新聞社」專訪，針對中國大陸在東海劃設「防

空識別區」、臺日關係及臺美關係等議題回應說明（總統府） 

․接見諾魯總統瓦卡（Baron Divavesi Waqa）伉儷訪華團一行 
12 月 7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2 月 8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2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2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蒞臨臺灣民主基金會「第8屆亞洲民主人權獎」頒獎典禮頒獎並

致詞（臺北遠東國際飯店） 

․蒞臨「珍愛記憶‧捍衛人權」2013年世界人權日活動向政治受

難者及家屬致意、接受政治受難者家屬捐贈家書遺物暨頒贈

感謝狀予捐贈者並致詞（臺北市中山堂） 

․接見「軟實力之父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‧奈伊（Joseph 

Nye）博士等一行 
12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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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接見「美國在臺協會」(AIT)主席薄瑞光（Raymond F. Burghardt）

等一行 
12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 
․接見「臺以生命科學營」以色列代表團一行 

․接見「102年全國好人好事代表」一行 

․接見美國紐約大學法學院亞美研究所共同主任孔傑榮（Jerome 

A. Cohen）教授等一行 

․接見第40屆「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」領導幹部一行 

․接見日本民主黨眾議員前原誠司（Maehara Seiji）等一行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2 年 12 月 6 日至 102 年 12 月 12 日 

12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 
․蒞臨「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2年聯合年會大會暨創造農業新價

值鏈」論壇致詞並頒獎（國立中興大學） 

․蒞臨「國際扶輪社臺北扶輪研習會」致詞（臺北圓山飯店） 
12 月 7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蒞臨「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50週年校慶」致詞（高雄市三民

區） 

․蒞臨「南臺灣觀光旅遊園遊會」致詞並參觀園遊會各攤位（高雄市

前鎮區時代大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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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8 日（星期日） 
․蒞臨「102年全國教育楷模金師獎」頒獎典禮頒獎並致詞（臺

北市劍潭青年活動中心） 

․蒞臨「中華民國企業經理協進會」50週年慶祝大會頒發「國家卓

越成就獎」、「國家傑出經理獎」及推薦優秀當選人之「伯樂

獎」予各得獎人並致詞（臺北市信義區中油國光會議廳） 
12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蒞臨「童‧理心—兒童人權海報特展」開幕記者會致詞（國

立臺灣博物館） 
12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2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接見「102年蒙古法官司法研習班」第8期學員一行 

․接見「中華民國第36屆、海外華人第22屆創業楷模暨創業相

扶獎」及「第10屆創業楷模卓越成就獎暨卓越相扶獎」得獎

人一行 

․蒞臨「中華民國第36屆、海外華人第22屆創業楷模暨創業相扶

獎」及「第10屆創業楷模卓越成就獎暨卓越相扶獎」頒獎典

禮頒獎並致詞（臺北圓山飯店） 
12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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